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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财政政策
1．就业专项资金可按规定用于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介绍补贴、职业培训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小额贷款贴息等（发改就业[2008]2215号）。
2．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。主要用于旅游开发项目及直接配套设施项目，可优先享受产业发展基金按银行贷款利息3年内的贷款贴息补助，或享受按投资总额30%以内的资本金补助（渝办发〔2006〕267号）。
3．整合社会资源，组建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扩大项目融资规模。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，经批准可以发行股票、债券（渝委发〔2005〕11号）。
4、非政府投入单项投资 1 亿元以上的旅游大项目，可按建设规划，采用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方式分期办证，土地出让金、开垦费、植被恢复费、配套费等规费可按有关规定，申请分期付款或缓缴（渝委发〔2005〕11号）。
5．旅游车船在旅游淡季可按规定办理报停，报停期间免缴有关规费（渝委发〔2005〕11号）。
6．增加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投入。重点是为旅游景区(点)配套的交通设施,环保、卫生设施,供水、供电设施,安全保障设施,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设施（国发〔2001〕9号）。
（二）税收政策
对在三峡库区注册经营并吸收移民就业的旅游单位，一经国家批准，可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（渝委发〔2005〕11号）。
（三）金融政策
经银行评估认可，景区（点）项目特许权、营运权、收费权可作为申请贷款的质押担保（渝委发〔2005〕11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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